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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整县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技术指导意见

为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

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和《推进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

实施意见》和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云南

省非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治理的指导意见

》精神，按照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振兴、农村人居环境

提升整治的要求，因地制宜，科学精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

，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马关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应遵循资源化利用优先、经济适

用、简便易行的原则，根据“四个一批"即县城周边村庄纳人县

城污水处理厂处理一批；集镇周边地形和施工条件都满足的村

庄纳人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一批；环境敏感区域村庄和非环境

敏感区域常住人口超过400人且居住集中的村庄采用预处理+小

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+人工湿地处理一批；户数少、污水产生

量小的村庄，通过户收集+厌氧发酵收集池+养化塘+农田利用的

模式处理一批。视村庄所处区位、规模聚集程度、地形地貌、

排水特点及排放要求、经济承受能力等具体情况，因地制宜采

用简便实用的污水收集处理模式。要建立常态化的运维管理机

制，加强日常的清理管护，确保村庄内及周边排水沟渠通畅，

沟渠、塘、库内不形成黑臭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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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指导依据

1、法律法规

(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(2015年1月)

(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(2015年4月修订)

(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(2002年8月29日)

(4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(2008年6月)

(5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细则》(2000年3月)

(6)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》(1989年7月)

(7)《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》(2004年6月29日修正)

2、标准、技术规范

(1)《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》(GB4284-2018)

(2)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(GB50101-2005)

(3)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(GB50015-2003)

(4)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

(GBT18921-2002)

(5)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》

(GBT23486-2009)

(6)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》(GBT51347-2019)

(7)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

作指南(试行)》

(8)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(GB5084-2005)

(9)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B8978-1996)

(10)《渔业水质标准》(GB11607-198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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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《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》(中农发

[2019]14号)

(12)《环境工程技术规范制订技术导则》(小时J526-2010)

(13)《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(小时J574-2010)

(14)《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(小时J2005-2010)

(15)《污水氧化塘设计规范》(CJJ54T-1993)

(16)《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(小时J2008-2010)

(17)《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》(2000年5月)

(18)《全国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(试行)

》

(19)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》(中环发

[2013]130号)

(20)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(

待发布)

(21)《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

(2018-2020)

(22)《云南省农用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》(云环发

[2019]44号)

(23)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DB53/T953-2019)

(24)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

(25)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2017)

(26)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B8978-199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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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7)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

(28)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)

(29)《云南省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》(2010-2020年)

(30) 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（云环发〔

2022〕13号）

3、政策文件

(1)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(2018年6月16日)

(2)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

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(云发〔2018)16号)

(3)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云南

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5的通知》 (云环发〔2018)

44号)

(4)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<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5的通知》(云办

发〔2019)8号)

(5)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水

源地保护攻坚战实施方案5的通知》(云环发〔2019)4号)

(6) 《文山州“十四五”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

案》（文农联发〔2022〕15号）

(7) 《文山州贯彻落实〈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

实施意见〉 任务分解方案》（文办通〔2022〕178 号）

(8)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）

https://sthjt.yn.gov.cn/ghsj/hjgh/202204/W020220427618095831302.doc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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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《文山州“十四五”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

案》（文农联发〔2022〕15号）

4.相关资料

(1)《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实施 马关县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规划（2020－2035） 的通知》（马政发〔2020〕90 号）

(2)《文山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

(2021—2025 年)》（文办发〔2022〕35 号）

(3)《马关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

1—2025年）》（马办发〔2022〕29号）

(4)《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马关县农村生活污

水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（马政办发〔2022〕183号）

三、指标解释、村庄类别划分

农村生活污水是指行政村居民生活活动产生的污水，主要

包括冲厕、洗涤、洗浴和厨房排水，不包括工业废水和畜禽养

殖废水。

污水排放量(m
3
)=用水定额(L/人.天)/1000x人口数量xK。式

中，K为排放系数，取0.4-0.8。(经济发达、管网完善，污水收

集治理率较高的地区K取值0.6-0.8，经济落后、管网不健全，

污水收集治理率较低的地区K取值0.4-0.6)。综合分析后，确定

马关农村污水排放系数K取值0.6，用水定额由各乡镇实地调查

后确定。

环境敏感区村庄指村庄生活污水排放去向为集中式饮用水

源地、Ⅱ类功能水域、Ⅲ类功能水域的自然村。
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http://59.216.223.139:7083/OA/docrs/process/receiveDoc/receiveDocDetail/javascript:void(0);lookWord(,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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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环境敏感区村庄是指常住人口在400人以下，居住相对分

散，日污水产生量20立方以下，不具备接人城镇污水收集管网

，不便于集中连片整治的自然村。

根据马关县区域内各自然村的地理位置、区域布局、人口

数量、地形地貌、环境敏感程度、排水去向等因素，将所有自

然村分为3类，纳管型村、集中型村、分散型村。村庄类别划分

见表1。

表1村庄类别划分表

分类 划分依据
根据《马关县农村污水治
理专项规划》建议类别自

然村

纳管型村
距离城镇3km范围内，人口集中，地形和施工条
件都满足输送污水至污水处理厂的农村地区

35个

集中型村

单个村庄收集或相邻村庄距离小于2km，可以建
设管网统一收集、统一处理的农村地区，日产生
污水量不小于5m

3，可分为单村集中和连片集中
两种类型。

725个

分散型村
住户分散、地形条件限制等因素难以统一收集、
统一处理的农村地区，一般日产生污水量小于

5m
3

283个

四、治理方式选择

表2治理模式选择表

村庄
类型

排水去向 排放标准
收集
模式

治理模式
环境
区域
类别

纳管
型村

出水直接进
入市政管网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

918-2002）一级A标

雨污
分流

污水处理厂处理模式
环境
敏感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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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
型村

出水排入饮
用水水源保

护区（乡镇级
及以上饮用
水水源保护

区）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一级A标准

雨污
分流

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
设施或强化处理后排
放，不可直接排入水
体或水源地一级保护

区

环境
敏感
区

出水排入水
库等封闭、半
封闭水域的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一级A标准

雨污
分流

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
设施或强化预处理+

人工湿地等模式处理
后排放

环境
敏感
区

出水排入Ⅱ、
Ⅲ类功能水

域的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一级B标准

雨污
分流

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
设施或强化预处理+

生态处理等模式处理
后排放

环境
敏感
区

出水排入Ⅳ、
Ⅴ类功能水

域的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二级标准

雨污
分流

强化预处理+生态处
理模式处理后排放，

环境
敏感
区

出水排入村
庄附近池塘
等环境功能
未明确水体

的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三级标准

雨污
分流

强化预处理+生态处
理模式处理后排放

非环
境敏
感区

出水就近资
源化利用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三级标准
或《农田灌溉水质标
准》（GB5084-2021）

雨污
分流

简单模式
非环
境敏
感区

分散
型村

间接排放

《云南省农村生活污
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》（DB53/T

953-2019）三级标准
或《农田灌溉水质标

雨污
合流

简单模式
非环
境敏
感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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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》（GB5084-2021）

4.1 纳管型村

马白镇周边3km范围内的村庄根据人口密度、地形和施工条

件等建污水管网输送污水至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；其余13个乡

、镇、场应在满足污水日处理能力的前提下将周边人口密度大

、地形不复杂的村庄纳人集镇污水处理厂统一收集处理；

4.2 分散型村

经济条件较差，居住较分散的山区、偏远农村，干旱缺水

、高寒地区的农村以及有大量农田可消纳治理后污水的农村采

用简单模式治理。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组合技术)旱厕-粪尿资

源化、三格化粪池-资源化利用、化粪池-氧化塘/人工湿地/土

壤渗滤等、厌氧一体化设施。

①旱厕-粪尿资源化组合技术

A.适用范围

该组合技术主要适用于使用无害化卫生旱厕的农村地区，

如偏远的山区、半山区、干旱缺水的农村等。

B.工艺流程

该组合技术主要有以下三种工艺流程)

(a)粪尿分集式厕所-尿液发酵-粪便腐熟无害化处理

(b)双坑交替式厕所-粪便加土密封降解

(c)原位微生物降解生态厕所-自然降解

②三格式化粪池/厌氧发酵池技术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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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粪便污水进人三格式化粪池，在化粪池内通过厌氧生

物分解作用去除部分有机污染物。污水停留时间至少48小时，

3-6个月清掏一次。

图1化粪池处理工艺

4.2.1 三格式化粪池处理流程：

4.2.1.1 腐化发酵

新鲜粪便由进粪口进人第一池，粪便在池内开始腐化发酵

分解，因比重不同粪便可自然分成三层，上层为糊状粪皮，中

层为比较澄清的粪液，底层为块状或颗粒状粪渣。在上层粪皮

和下层粪渣中含寄生虫卵和细菌最多，中层含虫卵最少。

4.2.1.2 机械阻挡

由于过粪管位置低，中层粪液逆流至第二池，形成机械阻

挡，阻止了新鲜粪便进人第二池。

4.2.1.3 缓流沉卵

池内粪液流动缓慢，寄生虫卵比重大于粪液，经过一定时

间寄生虫卵渐渐下沉到池底，这就是缓流沉卵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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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1.4 密闭厌氧

化粪池密闭的情况下，分解粪中的蛋白质有机物，并产生

氨物质，同时粪便在发酵时消耗了氧气。氨物质可杀灭病菌和

寄生虫卵。

发酵的中层粪液经过过粪管逆流至第二池，未经充分发酵

的粪皮和粪渣阻留在第一池继续发酵。流入第二池的粪液继续

发酵分解，虫卵继续下沉，病原体逐渐死亡，粪液进一步得到

无害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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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入第三池的粪液已经腐熟，其中的病原体和虫卵已基本杀

灭，可直接用于农作物施肥。第三池主要存储无害化的粪液。

4.2.2 三格式化粪池构成：

（a） 贮粪池

贮粪池由砖、石块、水泥浇制，或预制板构建均可。由砖、

石块砌池，池内壁水泥砂浆抹面。根据地形条件贮粪池可摆放成

“目、品、丁、可"字型、圆形，容积达到贮粪1个月为宜。贮粪

池有效深度不少于1m，1至3格容积比例为3：1：3。盖板可自行

预制，要做到既密闭又便于清渣和取粪。

同时在第一池安装排气管，排气管可将第一池粪便发酵产生

的气味及粪尿本身的气味排出，减少池内臭味。

（b） 过粪管

过粪管要求内壁必须光滑，有一定的强度，与隔墙连接部分

必须固定。过粪管两端切口应与过粪管本身成90度，不得再行切

割。过粪管的安装为三格化粪池建造的关键，关系到粪便流动方

向，流程长短，是否有利于厌氧发酵和能否有效阻留粪皮、粪渣

，以及保持一、二池的有效容积。第一格与第二格之间的过粪管

长度应不小于70厘米，第二格与第三格之间的过粪管应不小于50

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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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污水排放量公式计算本村常住人口的日污水排放量来

确定三格式化粪池的容积，修建原则：按3：1：3的比例修建，

容积在3：1：3的比例上扩大3倍，即第一格容积为本村日污水排

放量的9倍，第二格容积为本村日污水排放量的3倍，第三格容积

为本村日污水排放量的9倍，让污水在池内充分发酵分解。

污水排放量公式计算：Qs=K*q1*V1/1000

数，一般取值区间为0.6至0.9；q1为每人每天生活污水量定

额，一般取值区间为70至100L；V1为生活区人口数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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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字型三格化粪池品字型三格化粪池

可字型三格化粪池丁字型三格化粪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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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形三格化粪池

（c）沼气池

生活污水、养殖粪污等进人沼气池，通过厌氧生物分解去除

部分有机污染物，同时产生沼气，工艺流程见图2。

沼气池需定期检查(一年一次)气密性，定期维修(4-8年)，

经常检查输气管是否漏气或堵塞。

图2沼气池处理工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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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化粪池+氧化塘/人工湿地/土壤渗滤组合模式该组合模式

主要适用于非环境敏感地区、户数少、污水产生量小的村庄。由

于气候条件对氧化塘/人工湿地运行效果有一定影响，因此本模

式更适合山区、半山区农村地区。缺水且土壤渗透性较好的地区

可选择化粪池+土壤渗滤组合模式。

A.化粪池-氧化塘组合模式：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人氧化

塘，化粪池停留时间不小于48小时；出水进人氧化塘后水力停留

时间不小于15天，有效水深为0.5m左右。

图3化粪池+氧化塘塘组合模式工艺图

B.化粪池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：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人人

工湿地，化粪池停留时间不小于48小时，且出水悬浮物≤100mg/L

；出水进人人工湿地后水力停留时间为4至8天(表面流人工湿地)

，2至4天(潜流人工湿地)。

图4化粪池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工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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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化粪池+土壤渗滤组合模式：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人土

壤渗滤系统，化粪池停留时间不小于48天，且出水悬浮物≤

100mg/L；出水进人土壤渗滤系统后水力负荷应根据土壤渗透系

数确定，一般为0.2至4cm/天。

图5化粪池+土壤渗滤组合模式工艺图

4.2.3 资源化利用治理要求

一是村庄完成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治理。农户家庭产生的厨

房、洗衣、清洁和洗浴所产生的污水(灰水)和户用化粪池产生的

尾水(黑水)得到有效收集，经无害化处理达到《农田灌溉水质标

准》等标准后，用于庭院绿化、农田灌溉、林业灌溉等，黑水、

灰水均不外排。

二是村庄内无污水横流、乱排乱放现象；村庄内及周边排水

沟渠通畅，无大量生活污水积存，无垃圾、淤泥等杂物堵塞沟渠

；村庄内及周边水塘沟渠无黑臭水体。

三是村庄建立了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和资源化利用治理设施

运维管理规章制度，或在村规民约中明确了生活污水收集和资源

化利用治理的相关要求，并落实。

4.3 集中型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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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马关县区域内村庄类型分为两大类别。第一类：环境敏

感度高的村庄：生活污水排水去向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（乡镇级

及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）、盘龙河、小白河、南北河、迷福河

、响水河流域或其支流等区域；第二类：常住人口超过400人且

居住集中的非环境敏感区村庄。两种类型村庄均采用强化预处理

+生态治理或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模式进行收集处理，污水处理

达标后可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或排放，禁止直接排饮用水一级保

护区和一、二级保护区水域。

预处理技术是在污水进人处理设施之前，设置户用清扫井、

格栅、化粪池、沉淀池等作为处理单元，主要作用是去除悬浮颗

粒物和部分有机污染物。

①预处理+厌氧池+氧化塘/人工湿地/土壤渗滤组合模式

A.预处理+厌氧池+氧化塘组合模式：生活污水首先进入化粪

池，在化粪池停留时间宜为48小时；出水进人厌氧池(厌氧池可

与化粪池合建)，厌氧池水力停留时间宜取2至5天，排泥间隔时

间约为3个月至1年；本组合模式中氧化塘一般为好氧塘，深度一

般在0.5m左右。

图6预处理+厌氧池+氧化塘组合模式工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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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预处理+厌氧池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：化粪池与厌氧池相关

要求同上，且出水悬浮物≤100mg/L；本组合模式中人工湿地一

般为水平潜流或垂直潜流人工湿地。

图7预处理+厌氧池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工艺图

C.预处理+厌氧池+土壤渗滤组合模式：化粪池与厌氧池相关

要求同上，且出水悬浮物≤100mg/L；本组合模式中土壤渗滤一

般为快速渗滤和地下渗滤，土壤渗滤床的面积可根据渗透速率、

所需治理的污水量而定。

图8预处理+厌氧池+土壤渗滤组合模式工艺图

②预处理+生物氧化塘/强化人工快渗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

该组合模式主要适用于土地较为充裕的农村地区，尤其适用

于干旱缺水地区，对于高寒地区采用本组合模式需做好冬季保温

及储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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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预处理+生物氧化塘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：该组合模式的预

处理一般为化粪池，在化粪池中停留时间宜为12至36小时；生物

氧化塘深度一般为0.5m左右，人工湿地可以为表面流、水平潜流

或垂直潜流人工湿地，表面流人工湿地水深一般为20至80cm，水

平潜流人工湿地水位一般保持在基质表面下方5至20cm，并根据

待治理的污水量进行调节。

图9预处理+生物氧化塘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工艺图

B.预处理+强化人工快渗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：该组合模式的

预处理一般为化粪池和沉淀池，在化粪池中停留时间宜为12-36

小时，且保证沉淀出水悬浮物≤100mg/L。人工快渗土壤渗透系

数0.45至0.6m/天，滤层最佳深度为2m左右，1m
3的体积可以处理

2m
3以上污水。人工湿地可以为表面流、水平潜流或垂直潜流人

工湿地，表面流人工湿地水深一般为20至80cm，水平潜流人工湿

地水位一般保持在基质表面下方5至20cm，并根据待处理的污水

水量等情况进行调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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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0预处理+强化人工快渗+人工湿地组合模式工艺图

4.3.1 预处理的必要性

农村生活污水的源头来自于农户洗涤、洗浴、厨房及冲厕，

这些水中含大颗粒杂质，只有先进行第一步户收集，才能有效隔

离大颗粒杂质不堵塞支管，收集后的污水水质稳定，能减小进人

三格式集中化粪池的污水处理效能差距，户收集可采用单户收集

、多户收集的方式。其中散养户养殖废水乡镇督促农户根据养殖

数量建设三格式化粪池预处理后，方可排人污水收集管道。

五、治理后尾水排放要求

以上三种类型村庄采用的治理方式所排放的水均不能在不

达标的情况下排人外环境造成二次污染。

六、固体废物处理处置

（一）栅渣的处理处置

栅渣应及时清理，并运至附近垃圾桶，不得随意倾倒。栅渣

量大时，宜运至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系统或指定垃圾中

转站统一处理处置。

（二）污泥的处理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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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泥处理坚持资源化、无害化、因地制宜的原则，坚持污泥

用于土地利用为主。各污水处理地点污泥可以首先统一收集、运

送至集中处理场进行机械脱水，然后再进行好氧堆肥处理。好氧

堆肥产品宜直接进行土地利用。

（三）植物残体处理处置

生态处理系统运行期间应及时对枯萎植物、落叶等进行清理

，保持植物的正常生长和防止植物腐烂影响处理效果。鼓励探索

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多途径资源化利用，对满足农用标准的固体废

物宜优先就近土地利用，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，固体废物无害化

处置。

七、运维管理

结合马关县实际情况，根据运维管理的难易程度，采取纳管

模式、集中模式、分散模式治理生活污水的自然村，在具备一定

经济实力的情况下，采用以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、乡镇为管理主

体、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、农户为受益主体、运维机构为服务主

体的“五位一体”运维管理模式。

①参照部门工作职责，县污水处理厂运维模式建议由县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为主负责建立管理制度、制定目标、考核依据等监

督管理工作，并按照“企业运营、政府监管”的原则，鼓励第三

方运维机构按照技术托管和总承包方式开展区域化运维管理服

务，对已建成投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，采取分区域打包等

方式，通过市场化择优选择特许经营主体第三方专业化统一负责

运行维护和按省级要求进行定期监测确保水质达标排放。同时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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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相关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监督考核工作。州生态环境局马关

分局配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强运行的监督指导工作。

②乡镇政府作为治理设施运维管理的管理主体主要负责辖

区污水管网及集中收集处理池等设施的正常运行和保障，做好运

维管理信息上报。具体职责包括：制定年度运维管理方案和工作

计划，筹措治理设施运维管理资金加强污水收集管网及集中收集

处理池等的正常运行保障。配合和监督第三方机构开展运维工作

，参与责对第三方运维服务机构的监督考核。制定村级考核办法

，与行政村签订目标责任书，定期进行巡查监督，指导督促村级

组织和农户按各自职责开展日常运维管理，并组织对村组考核。

加强村级管理人员和运维人员的专业培训。设立投诉电话并有专

人负责受理、记录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进行整改。

③村级按照乡镇政府的要求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

施日常运行和维护管理，督促农户加强污水收集及管道的维护、

加强畜禽养殖粪便和养殖废水的收集利用，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日常运行、养护、突发维修等工作记录。

④农户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、设

施保护等工作。农户要主动检查自家化粪池(厕所)水、厨房水、

卫生间水、洗涤水等四水接人状况，并做好出户检查井(清扫口)

以内的化粪池、接户管、户用检查井(清扫口)的渗漏、堵塞的维

护、维修和更换，自觉管理房前屋后污水管网、检查井(清扫口)

的安全及周边环境卫生等，同时加强各自畜禽养殖粪便污水的收

集和利用，禁止外排。



— 25 —

⑤第三方运维机构按照与县级政府主管部门签订的合同要

求开展规范化运维。建立完善的日常巡视检查、维护、维修及设

施运行状况等在内的运行维护记录，定期报送相关监督考核主管

部门备查，接受相关部门监督。推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

管理信息化、网络化建设，定期公开有关运行维护信息，提高运

维管理效率，同时接受公众监督。


